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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5    证券简称：康斯特    公告编号：2025-021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 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股东会届次：2024 年度股东会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 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 年 4 月 21 日，其中：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4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21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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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

次 股 东 会 将 通 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互联网投票

系统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6. 股权登记日：2025 年 4 月 14 日（星期一） 

7. 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5 年 4 月 14 日 15:00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会。上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秀中路 3 号院 5 号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102名，代表公司股份

115,558,8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3986%。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10名，代表股份114,190,18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53.754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共计92名，代表股份1,368,67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6443%。 

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管外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共计

95名，代表股份2,308,7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68%。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议案均为普通

决议事项；《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需进行逐项表决；议案10为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关联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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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姜维利、何欣、浦江川、赵士春将回避表决，且关联股东均不接受其他股东委

托进行投票。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115,321,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4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071,27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132%；反对 23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609%；弃权 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0%。 

表决结果：通过。 

2.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含独立董

事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通过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含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制度规范运作，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并进一

步加强内控管理，努力提高员工的质量意识，为公司快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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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公司独立董事在 2024 年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15,321,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4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71,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32%；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0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0%。 

表决结果：通过。 

3.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4 年度，公司监事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从切实维护

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投资者权益的角度出发，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原则，

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对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状况以及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检查和监督。 

表决情况：同意115,321,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4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71,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32%；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0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0%。 

表决结果：通过。 

4.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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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4年公司运营状况良好，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4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情况：同意115,321,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4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0%；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71,2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132%；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09%；弃权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260%。 

表决结果：通过。 

5.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通过了《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在总结 2024 年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结合国家发展策略、行业的发展趋势

及公司历史数据，在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经营环境无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公司对 2025 年主要财务指标进行了测算，编制了本财务预算报告。预计 2025

年营业收入目标为 65,00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115,32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38%；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50%；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70,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78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09%；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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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该事务所

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且报告内容客

观、公正，现同意续聘该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并授权董事长结合

审计机构的工作质量和市场行情确定年度审计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115,318,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7917%；反对239,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68,0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5746%；反对23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48%；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01《关于董事长2025年度薪酬方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姜维利、何欣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54,457,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5539%；反对24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42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64,7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316%；反对24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47%；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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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关于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姜维利、何欣、浦江川、赵士春、刘宝琦回避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8,292,2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919%；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266%；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4815%。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40%；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4%；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436%。 

表决结果：通过。 

7.03《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49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415%；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6%；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40%；反对2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4%；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 7436%。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公司监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关于监事会主席2025年度薪酬方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李俊平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12,340,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7504%；反对2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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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总数的0.2130%；弃权41,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66%。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27,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223%；反对23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08%；弃权41,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9%。 

表决结果：通过。 

8.02《关于非职工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 

本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何循海平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12,165,2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7509%；反对23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33%；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35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28,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656%；反对23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08%；弃权40,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7436%。 

表决结果：通过。 

8.03《关于职工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15,492,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428%；反对2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41,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7%。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242,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46%；反对2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85%；弃权41,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869%。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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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股东长期回报规划，该利润分配方案合法、合规、合理。 

表决情况：同意115,386,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8507%；反对171,1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81%；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13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253%；反对171,1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41%；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06%。 

表决结果：通过。 

10.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姜维利、何欣、浦江川、赵士春回避表决。 

基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协同发展需要，同意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明德软

件2025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28,627,7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174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07%；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2,070,4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6785%；反对23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09%；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10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谢发友、刘春景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

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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